
第十五章 公安法制建设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强公安法制建设，从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高度，从巩固共产党

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高度出发，合浦县

公安局充分认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 80 年代初起，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街道、

农村、机关、学校上法制教育课，进行法制教育宣传。1990 年 8 月，县公安局法制科成立之后，

认真开展普法教育培训，开展执法大检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强化执法监督，促进

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有效地消除了司法腐败行为，加强了公安机关的廉政建设，法制业务工作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县公安局获得了合浦县“二五”普法先进单位。在执法检查中，县公安局

始终强调端正指导思想，对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要主动、全面检查，坚持边查、边纠、边改，自觉

接受各级人大、政协、人民群众的监督，诚恳地征求来自各方的意见，严肃查处民警违法违纪问

题。认真履行对全县刑事诉讼任务进行监管和对办案工作进行指导与协调的工作职责，办理的刑

事案件基本上做到不枉不纵，确保办案质量。行政复议工作认真办结，行政诉讼案件的出庭应诉

工作也件件胜诉。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也取得了成效。

第一节 普法教育培训

合浦县公安局积极配合宣传、司法等有关部门，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从 80 年代初起，法

制工作有所加强，颇有特色。在 1980~1981 年大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组织公安民警 364 人次

深入街道、农村、机关、学校上法制教育课，听课人数达 32.2 万人次。在整顿社会治安行动中，

从县城到公社分别召开群众大会，由党政主要领导作动员报告，召开法制宣传会共 348 次，到会

群众达 88.74 万人次；出法制宣传专栏 254 期，公安政法机关编写印发宣传资料 2500 份，典型案

例 9500 份，各公社、派出所也编印了 4.62 万份，发至大队、机关、厂场单位进行宣传。此外，

还办违法人员学习班 58 期，1044 人参加。1983~1985 年，召开各种会议宣传法制 660 次，48.93

万人次参加，印发资料 9.55 万份，出动宣传车 51 台次，到 18 个社镇 102 个大队（街）开展宣传，

上法制课 376 次，听课人数 24.4 万人次，出宣传专栏 447 期，办图片、赃物展览 25 次，参观人

数达 41.15 万人次。配合法院召开宣判会 19 次，到会人数共 25.72 万人次。1983 年 10 月，曲樟

公社组织一个 16 人的宣传队伍，由公社党委书记、派出所所长带队，深入边远山区和治安不好的

4 个大队开展法制宣传和整顿社会治安，通过放映宣传，案例展览，召开大小群众会、座谈会和个

别谈话（着重对违法人员的帮教）进行宣传教育，效果良好。经过宣传和整顿，到年底止，把一

度泛滥成灾的赌博、乱砍山林、偷水果、偷甘蔗、哄抢公私财物等歪风邪气遏制住甚至基本杜绝，

第四季度全社无刑事案件发生，民事纠纷和其他治安案件整顿后的两个月比整顿前两个月分别下

降 380%和 56%。群众检举线索破案 6 起，违法犯罪分子投案和坦白交代问题 26人。曲樟的经验得

到县公安局和县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当月到曲樟开现场会进行总结推广。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县普法领导小组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教育，从 1986~2010 年，共进行

五个五年规划的法制宣传教育，简称“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普法。县公安局

在县普法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普法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公安



民警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了法制观念和严格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促进了全县公

安工作的顺利开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全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五普法” 1991~1995 年“二五”普法期间，组织公安民警共学习了 33 个专业法。在普

及学习共同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专业法的学习，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情况以及上级业务部门的

布置要求学习的内容，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公安民警中开展刑法、刑诉法、人民警察法、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

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使普法工作与本职工作有

机地结合起来，学用结合，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做到依法办案，依法行政，

进一步促进了公安工作的执法能力和廉政建设。主要表现在：一、增强了公安民警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有较

快的发展。但由于传统习惯的长期影响，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观念仍有存在。特别是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了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意

识，办什么事情都认为手中无钱就行不通。但是，经过“二五”普法法律法规的学习，公安民警

学法、用法、守法蔚然成风，公安系统涌现出许多不为金钱所动，自觉拒吃请、拒贿赂，严格依

法办事的好人好事。仅 1991 年，全县 20 个基层派出所民警拒吃请 1221 次；拒收礼物 359 件，折

款 15934 元；拒贿 252 次，金额 27845 元。二、提高了公安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二五”

普法中，通过对规定法律的学习、领会和提高的基础上，在执法工作中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狠狠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纠纷。如侦查、预审、治安管理等

工作按照法律法规做好案件的处理工作。开展行政执法检查，认真解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有错必纠的问题，提高执法水平，为全县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

法制环境。期间没有出现冤、假、错案现象。三、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五”普法中，公安民警学法用法，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对于正确运用法律

武器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治安、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

行，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县公安局 1994 年度共破获刑事案件 1715 起，破案率为 77.3%，破案

绝对数比上年多破 657 起，破案率提高了 12.5%，依法逮捕案犯 576 人，比上年多捕 248 人。办理

劳教、少管案件方面逐年增加。1992 年批准劳教、少管 36 人，比 1991 年 13 人增加 177%；1993

年劳教、少管 59 人，比 1991 年和 1992 年分别增加 353.9%和 63.9%。查处治安案件方面也逐年增

加，1991 年查处 7808 起，1992 年查处 8085 起，1993 年查处 9917 起，1994 年查处 10002 起。5

年来共治安拘留 9951 人。

“二五”普法 1995 年通过检查验收，县公安局荣获合浦县“二五”普法先进单位。

“三五”普法 1996~2000 年实施“三五”普法教育。县公安局把普法宣传教育列入重要的

议事日程，并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列入年度计划。召开民警动员大会，广泛宣传“三五”普法的

重要性，要求民警在“三五”普法中起带头作用，不但自己学好法，用好法，而且要结合工作实

际，教育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县公安局制订《关于在干警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

规划》，明确了“三五”普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对象与要求，在此基础上逐年制定年度计



划，年终结合普法单元考试进行验收总结。在普法中，突出重点，以宣传为核心，以专业化为重

点，采取集中辅导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培训骨干与全面普法相结合，举办法制讲座与法制宣传相

结合，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三五”普法期间，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 21 期，出墙报 30 期，

上街宣传 20 次，挂出横幅标语 5000 多幅，印发宣传资料 3000 多册。在抓好全局建制人员自我培

训的同时，还先后 6 次集中内保干部培训，5次到县城中小学进行法制宣传，带动群众、学生学法、

用法、守法，为全县的普法依法治县做出贡献。“三五”普法，共有民警、职工 449 人参加考试，

考试合格率 100%，考试总体成绩优良，平均分 92 分。注重实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用法

律武器，有力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据统计，仅 1999 年，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 869 起，查处

治安案件 2631 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 609 名，送劳动教养严重违法分子 97 名，治安处罚违法

人员 4448 名，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有效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四五”普法 2001~2005 年实施“四五”普法教育。县公安局根据县委、县政府转发县委

宣传部、县司法局《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通知，制订了关

于在全体民警中开展法制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划分四大部分，即：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对象与要求；方法与步骤；保障措施。从 2001 年开始，到 2005 年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一、

准备阶段。2001 年各单位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机构，制定“四五”法制宣传教育规

划，年度工作计划和组织培训普法骨干，做好宣传发动等工作。二、全面组织实施阶段。从2001~2004

年，各单位按照规划要求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对开展依法工作的要求要认真组织实施。三、巩固

提高、考核验收阶段。2005 年 1~9 月，各单位按照“四五”普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按上级普法办制定的“四五”法制宣传教育验收标准进行自查，在自查的基础上，争取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考核验收，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民警的考核的标准是：1、掌握邓小平民主

法制理论和依法治国理论；2、对规定学习的法律知识比较熟悉，并考试合格；3、能够应用所学

的法律知识管理自己范围内的工作，并做到规范地遵守法律。单位考核标准是：1、参加法律知识

学习并经考试合格的人数达到规定指标；各单位的领导参考率、考试合格率达到 100%；民警参考

率 100%，考试及格率 98%以上；2、各单位依法治理工作达到上级规定要求，无违法乱纪的人和事，

各项工作走上依法治理轨道。以考试（核）成绩，作为今后任免干部、评定职称、评定先进立功

嘉奖的主要条件之一；单位考核成绩作为今后评选先进集体条件之一。法制课每年面授时间，干

部不少于 80 小时，职工不少于 60 小时。

县公安局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县普法办的具体指导下，认真实施制定的“四五”普法计划，学

好共同法，并以专业法为重点，认真学好《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居民身份证法》、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并通过办墙报、板报、法制宣传专栏等活动向

民警宣传法律，并派员到基层举办法律业务讲座等方式提高学习效果。。在做好宣传教育学习的同

时，抓住学法用法的重点，使学法真正达到效果，针对全局的执法水平和质量，通过学法去提高

用法的水平，促进全局的执法工作。在用法中多方面实践，真正把法律知识学到手，成为民警手

中的有力工具。并运用法律武器，有力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完善执法质量考评机制，深化

执法质量考评工作，努力提高办案水平。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进一步强化对公安执法活动的

监督，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通过“四五”普法工



作，提高了民警的法律素质，牢固树立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增强了公仆意识，民警、职工 456 人

参考，考试合格率 100%，考试总体成绩优良，平均分达 93 分以上。在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中，

仅 2005 年上半年，全县命案侦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共抓获命案逃犯 11名，破命案 14起（含

积案 5 起）。

“五五普法” 2006~2010 年实施“五五”普法教育。县公安局根据县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

组《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决定，制订了相应的规划，成立

了普法领导小组，按年度普法计划逐年实施，每年拔出经费 3 万多元用于购买有关法律资料。2008

年，县公安局制定《关于在干警中开展法律法规“一口清”“网上通”苦练基本功的决定》，争取

集中辅导和分散学习相结合，培训骨干与全面普法相结合，每年举办短期培训班 10~20 期，出墙

报 20~30 期，挂横幅标语 5000 份，印发各种宣传资料 3000 多册，还集中内保干部培训，到县城

中小学进行法制宣传，带动群众学法用法，增加民警的法制意识和法制理念，提高依法办事、依

法行政的能力。至 2009 年每年经组织参加普法考试，及格率 100%，平均分达 92分以上。

在学习法律的基础上结合业务实际，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仅 2008 年上半年

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 346 起，查处治安案件 572 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 213 名，送劳动教养严

重违法分子 84 名，治安处罚违法人员 932 名。

第二节 规范执法行为

1990 年 8 月，县公安局法制科成立，编制人数为 3 人，2005 年，编制人数增至 9 人。

1991 年 9 月 12 日至年底，县公安局在县委、县人大的统一部署下，在县局机关和基层派出所

普遍开展执法大检查。成立了以公安局政委、副政委为正副组长的执法检查领导小组，组员有法

制科、政工科、监纪科、办公室、治安科、预审科、刑侦一队、刑侦二队、边防大队、交警大队

等业务部门的主要领导共 10 人，下设办公室，由法制科负责执法检查日常工作，研究拟订了执法

检查实施方案，下发了《关于开展执法检查的通知》，组织执法领导小组成员，县公安机关科室的

领导、全县派出所所长和县公安局机关全体民警学习了区人大常委会，区公安厅关于执法检查的

决定，学习区公安厅 10 月 22 日执法检查电话会议精神，并组织全局 41 个单位（21 个科、室、队，

20 个派出所）433 人学习宪法以及与本部门密切相关的法律，并根据单位的实际安排时间进行讨

论，开展自查自纠。县公安局执法领导小组组成 5 个督查组 1 5 人，各由一名副局领导带队，于

11 月 20~23 日分赴全县 20个派出所（边防所 13 个、内地所 7 个）进行检查督办工作。重点检查

了廉州、还珠、石康、西场、南康和公馆等 6 个重点所，同时兼顾其余 14个派出所。在检查中发

现，有 4 个派出所自查自纠进展缓慢，经检查督办后引起重视。至 12 月初，全县 20 个派出所均

进行了 3 次以上集中自查。12 月 12 日，县公安局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又重点抽查了治安科、户政科、

外事科、刑侦二队、交警大队、看守所等 9 个重点单位和窗口部门（列为重点单位的 5 个）。上述

单位自查自纠进展良好。经重点抽查，11 个重点单位（科、室、队 5 个，派出所 6 个）全部达标。

41 个单位在自查自纠中，一般的 2个，良好的 11个，优秀的 28个。

各科、室、队、所查出的问题主要有：一、警惕性不高，工作有失误。如同年 3 月石康派出

所 2 名民警押解一盗窃犯到现场查核情况，因看管不严，致该案犯逃跑跳水溺死造成不良影响；



二、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石康、常乐、乌家、闸口派出所对应予以 50 元以上的治安罚款，有时未

经县局批准就宣布执行，后补办报批手续。白沙、常乐派出所有时对违法人员的讯问、查证时间

超过 24 小时，对予以留所审查人员有先关押后报批的现象，交警县城中队对条例规定不能并罚的，

也执行行拘并罚款（检查中已纠正）。三、超期收审。检查乾江、党江、福成、公馆 4 个派出所，

发现收审期限超过 3 个月的有 26 人。四、打骂、体罚人犯及违法人员时有发生。据有关派出所统

计，年内发生有 32 次；五、对群众态度生硬，“四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现象

有所出现；六、有些基层所反映，当前说情风盛行，有时难以抵制，致使对某些违法人员的处理，

有时不得不违心地作出轻罚或免罚的决定；七、不深入调查研究，导致错捕案犯。同年 2 月，县

公安局抓获批捕在逃的流氓伤害团伙成员之一的“陈伟”，在其根本否认参加团伙犯罪，又未经核

实身份之前即预审结案移诉了。后经同案犯辨认，说此“陈伟”不是参加团伙犯罪的，再经深入

查明，因同村姓名相同，外号谐音也近似（一是鸭巴弟，一是腊巴弟），证实捕错了前者，于是立

即撤诉放人并做好善后工作。

在执法检查中，县公安局始终强调端正指导思想，一是对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要主动、全面检

查；二是坚持边查、边纠、边改。主要做法有：一、自觉接受各级人大、政协的检查监督。1990

年 11 月和 12 月，先后有北海市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县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和全国、自治区人

大代表 4 个视察组共 60 人视察了县看守所，廉州派出所、还珠派出所、武警县中队、消防队和县

公安局机关。1991 年 1月 10 日县人大机关联络组一行 7 人又视察了县公安局，在历次视察中，县

公安局诚恳地请代表（委员）们多提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检查和监督。二、用召开座谈会和查

访群众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先后邀请县局离退休老干部、县属有关战线、单位和中学、廉州

镇的有关领导和街道及郊区的党支部书记共 35 人到县公安局召开座谈会，会上收到批评、建议意

见共 17 条。据 20 个派出所统计，执法检查中召开各种座谈会 53 次，参加人数 1168 人，走访群

众 697 人，收到群众意见 225 条。对自查自纠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三、严肃查处民警违法违纪

问题。对公馆交警中队强要司机送万宝路香烟一条才予放行，以及该中队个别民警故意刁难司机

无理扣证处罚，和县刑侦队个别民警非法扣押、打伤村民这 3 件事情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县公安

局决定对 3 名民警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令其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交警大队领导到公馆中队

开展学习整顿活动。四、健全、完善各级岗位责任制及“两公开、一监督”的办事制度，对揭提

出来的问题制订整改措施，张榜上墙，并制订民警业务工作的有关要求，实行“两公开、一监督”

的办事制度。五、清理整顿收审工作，健全收审工作制度。是年，县公安局组织力量清理收审人

员 3 次，并由局主管领导率预审、法制部门主要领导到 11 个重点派出所进行检查督办。并下发通

知，明确收审审查的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催办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从 9 月起，收审所发出催

办通知书 78 份，法制科发出纠正违法收审通知书 11 份。

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坚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信念，促进了为警清

廉，加强了队伍廉政建设，民警拒吃请、拒收礼物、拒贿，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对收审人员的清理比前一段更为重视和抓紧。1991 年 10~12 月，全县清理了收审人员 338 名，其

中转捕 93 名，劳教 2 名。对不符合条件的尤其是未满 16 周岁的人，不予收审，不予报延期收审。

1991 年，法制科从治安科接手办理劳教和少管材料的审核报批工作。是年，决定劳教 9 人，



批准少管 4 人，共 13 人。1992 年劳教 35 人，少管 1 人，合共 36人。1993 年劳教 52 人，少管 7

人，共 59 人，劳教人数逐年增多。在审核把关上，审慎负责，秉公执法，未发现错案。

1993 年，积极参与清理收容审查人员的督办工作。全年新收 968 名，查处 890 名（其中逮捕

179 名，劳教少管 59 名，合共 238 名），年末实押 332 名，其中超过 3 个月的 166 名，占在押总数

50%，超控制指标，超期关押现象比较突出。清理收审的任务较为繁重，除经常性清理外，县公安

局组织集中清理 2 次，6 月遵照区公安厅转发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收审人员的通知》精神，成立

了以局领导为正副组长的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方案，当月新收 57 人，比清理前的 4 月份新

收 101 人、5 月份新收 68 人，均有所减少。结案处理数大增，当月共查处 135 名（其中逮捕 19

人，劳教少管 7人），比 4 月份查处 55 人（含捕 2 人），5 月份查处 73 人（含捕 17 人），均大有上

升。在押数下降，由 4 月份的 321 名，5 月份的 316 人，下降到 6 月份的 238 名。10 月 18 日，县

公安局又下发《关于清理在押收容人员的通知》，由分管领导带领法制、预审科的领导逐一到有清

理任务的 25 个科、队、所进行督办。经过清理，新收数由 10 月份的 86 名，压缩为 11 月份的 64

人，查处数由 10 月份的 64 人（含捕 6 人）增至 11 月份的 97 人（含捕 30 人，劳教少管 11 人）。

在押数也由 10 月份的 322 人降为 11 月份的 289 人，清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是年治安处罚 9917 人（其中拘留 3015 人，罚款 4789 人，警告 2113 人）中，有直接向县公

安局申请复议的治安罚款案 2 起，经复查、复议，决定维持的 1 起，变更的 1 起，均为当事人所

接受。对年内曾收审 2 名未满 16 岁的案犯一经发现，立即联系办案单位建议妥善处理，一名取保

候审，一名办好手续送少管。

是年全县公安系统取消涉农经费 9 项，纠正交警罚款偏重的做法 1 项。为县建委起草的《合

浦县城建设规划管理规定》文稿征求意见增加了文稿中没有提到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城市时必

须同时规划和建设公共消防设施”的内容。对自治区公安厅法制处转来灵山县人大常委会《关于

钦廉林场因山林权属纠纷非法拘禁 14 人事件初步情况汇报》（向区人大常委会的报告）1 件，立即

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书面报告自治区公安厅。在此前后也一再接待了灵山县公安局、自治区林

业厅公安处等有关领导的查询，认定对该事件的查处不存在非法拘禁问题。自治区公安厅向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时，也肯定了这一结论。

1995 年 7~8 月，按自治区公安厅和合浦县政府的部署，全面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按县政府

下发的《关于开展行政执法检查的通知》精神，组织学习文件，开展自查自纠，对 5、6 月份全县

开展“飓风行动”打击盗抢机动车辆犯罪专项斗争中，收捕的一批违法犯罪人员，专门召开清案

清仓会议，查具体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共清理收审人员 139 名，其中依法逮捕 33 人，报劳动教

养 22 人，解除收审 84 人，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1996 年，全年上报劳教、少管共 136 人，已批复 134 人，比上年增加 17 人。法制科全年连续

投入清理收审的检查督办工作，使在押收审人员逐月减少，转捕转教率逐年提高。全年共查清处

理了在押收审人员 712 人，其中逮捕 225 人，劳教、少管 89 人，基本上完成了清案任务。

劳教、少管案件的规格质量较高，在上报的材料中，除有 2 名改作治安处罚外，其余均予批

复劳教或少管，未发生错案。全部被劳教、少管人员没有申诉和诉讼。案件分类：结伙抢劫 10 人；

抢夺 5 人（其中结伙抢夺 3人）；多次结伙盗窃 47 人；盗窃 6人，多次结伙勒索 6 人，结伙流氓 1



6 人；吸毒 4 1 人等。

清理收审人员任务较为繁重，县公安局领导 7 次主持召开清案清仓专门会议，5 次分批召集办

案单位领导和办案人员汇报清审工作，争取对每个单位、每个案件、每个在审人员的情况进行汇

报，定任务、定人员、定时间进行清理，并由法制科一一登记在册，负责具体督办落实，其中 30

多起疑难案件经再三督促落实了处理。通过清审，促使在押人数逐月下降。上半年，每月在押数

在 215~220 人以上，7 月份还有 204 人，8~9 月份分别为 167 人和 14 人，10 月份为 94 人，11 月

份为 80 人，12 月份为 43 人。通过清理，有效地压缩了超期关押现象，并且提高了转捕转教的比

例。

是年，积极配合县人大开展《人民警察法》的执法检查，并按县委部署实施“三严四自”工

程，进行队伍的教育整顿。组织民警和内保干部对《行政处罚法》和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的学

习培训。其中培训科、队、所领导 3 次，一般民警 7 次，内保干部 2 次，还对新进民警集中培训

一次。接待来自各方的法律咨询 100 多人次。

1998 年，对各科、所、队呈请劳教的案件材料，继续坚持积极慎重的原则，采取个人阅卷，

严把事实、证据关，认为条件与材料均无问题时才填写《呈请劳动教养审检表》，签提审核人意见，

经过研究，科领导签提意见，报局领导同意签字后上报市劳教委审批。对虽具备劳教条件，但有

些材料欠缺的，则通知办案人查补后才上报。因“两个基本”确实欠缺，属不宜劳教的，则予以

退案。全年共上报劳教对象材料 122 人，年末前均作了批复。其中决定劳教 108 人，不予劳教、

作其他处理 10 人，退案呈捕 4 人。上报材料中未发现错案。同年共受理治安案件申诉 4 起，经审

理结案，维持 3 起，变更 1 起；当事人向市劳教委申请复议的劳教申诉 3 起，经配合劳教委复查，

裁决变更 2 起，待定 1 起；涉及公安机关的民事债务申诉 2 起，均已作调解处理。

同年 3 月 21 日~6 月底，遵照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精神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在全县公安

系统开展一次以严肃执法、公正执法为主题的执法大检查。由于县委、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统一

指挥，措施落实，工作深入细致，收到了预期的工作效果和社会效果。通过执法检查，增强了全

局民警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了公安机关的廉政建设，有力遏制了司法腐

败行为。

此次检查，在各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县公安局成立 4 个执法检查督查组，深入各单位全

面开展督查工作，对各单位 1997 年以来所办理的案件全面进行检查。1997 年全县共立刑事案件

923 起，破获 765 起，逮捕犯罪嫌疑人 304 人。从白查自纠、单位互查、工作组督查的情况来看，

全县公安系统主体上严格执法，依法办事，但工作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一

是执行刑事拘留中超时限关押的 104 人，应立案不立案的案件 1 起 1 人。1997 年 4 月 11 日晚，犯

罪嫌疑人陈辉（男，1977 年 6 月 29 日生，合浦县廉州镇人）在合浦县城蓝天宾馆六楼盗窃住客包

××、钟×等人移动电话机，一台寻呼机销售，得赃款 1200 元。1997 年 5 月 7 日星岛湖派出所接

到受害者报案，于当天将犯罪嫌疑人陈辉抓获审查，陈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缴获陈盗窃的 1 台

寻呼机和 1 只钱包。星岛湖派出所以移动电话机等赃物难以提取为南，于当日通知陈的家属向该

所交纳保证金 4000 元后便将陈辉放回。执法检查组查阅案卷发现这一问题后，当即予以纠正，责

成星岛湖派出所补报立案，并于 1998 年 3 月 20 日向合浦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本案犯罪嫌疑人



陈辉，该院于同月 24 日决定逮捕。县公安局于 1998 年 5 月 15 日将该案犯陈辉逮捕归案。二是在

办理毒品案件中，没有证据证明是毒资给予处以没收存款 1 起 1 人。1 997 年 5 月 1 4 日，合浦县

廉州镇堂排村三官庙队农民周元芬因贩毒被县缉毒大队抓获，并从其家里搜出毒品海洛因 5.1 克，

中国邮政活期存折 1 本，内有现金 5.2 万元，存折的户名是其夫陈×杰的名字。当时民警在没有

查清存款的来源时就草率以毒资给予没收上缴。通过执法检查和白查自纠调查核实，作出了 5.2

万元存款不是毒资、没收没有法律依据的决定，已责成缉毒大队将已没收的 5.2 万元如数退还给

陈树杰。在治安行政执法方面：1997 年共立治安案件 2742 起，查处 2636 起，查处各种违法人员

7242 人，其中劳教 111 人，行拘 1923 人，罚款的 2145 人，警告 1802 人，其他（强制戒毒）1252

人，经查全部案卷和自查，全县在执行治安拘留中实体违法的 61 人，程序违法的 106 人；常乐派

出所个别民警张××等人于 2 月 1 6 日不办理任何法律手续，将该镇莲北村的违法人员王伦才（殴

打他人致伤，在逃）放进本所留置室，2 月 23 日才办理行政拘留呈批手续，这是一种严重违法违

纪事件。在执行治安罚款中实体违法的 60 人，程序违法的 187 人，均得到了及时纠正。1997 年 7

月 19 日晚，常乐派出所在该镇李四花生加工点抓获翁同喜等人赌博，当时在该店卖花生在旁观看

赌博的闸口镇李宏琼、李宏茂、冯守强、陈洪贵也一起被抓进派出所审查。该所在没有材料证实

且本人也不承认参赌的情况下没收了他们身上的全部现金 1067 元，并处以每人罚款 200 元。检查

发现后，县公安局责成该所退还没收李宏琼等 4 人的人民币 1067 元，并撤销对他们罚款的决定。

1998 年 6月 22 日上午，当执法工作接近尾声时，合浦县廉州镇廉东杨屋村，发生了一起人命案，

青年妇女王永芳在其住处死亡。次日上午，县公安局刑侦部门接到报案后，即派员赶赴现场，开

展现场勘查、访问和调查取证工作。法医验尸鉴定，王是自缢致死的。之后主管刑侦的局领导又

再带领侦技人员对现场补充勘查，但对该事件没有立刑事案。死者本家亲属对王自缢死的结论有

疑问，认为死者之夫黄清耀是打死王×芳的凶手，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惩治凶手，为死

者伸冤。7 月中旬，县公安局法制科在接待王异广（死者之父）等人的来信来访中，认为申诉人提

出的疑点和要求值得研究，当即汇报主管领导和刑侦部门。后经刑侦部门再次深入调查取证，证

实王永芳生前与黄清耀发生纠纷，王自缢前，被黄故意伤害致轻伤。8 月 6 日，黄被刑事拘留，8

月 20 日已转捕，并已向法院起诉。

对执法检查出来的问题，县公安局围绕案件查问题，围绕问题查原因，查清原因追责任。做

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不作出处理不放过，不达到教育目的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整

改率达 100%。

对民警队伍中发生的违法违纪问题，严肃查处，对 4 名违纪民警分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1999 年，全年审核上报劳教、少管材料 102 人，经市劳教委决定劳教 92 人，市公安批准收容

教养 5 人，合共 97 人，退案 5 人。

同年发生的申诉、诉讼案件共 17 起，经上级和有关部门审理均有了圆满的结果。申请复议的

治安案件 3 起，经市局复议，变更 2 起，不予受理 1 起；申请复议的劳教案件 6 起，经市劳教委

复议决定变更 5 起，撤销原劳教决定 1 起；提起诉讼的劳教案件 1 起，待法院裁定；申请民事赔

偿 3 起，经法院调解后撤销 2 起，主动变更 1 起；申请刑事赔偿 3 起，经主动调解协商后撤诉 1

起，中院调解后撤诉 1 起，调解结案 1 起；申请行政赔偿 1 起，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是年，接受法律咨询 112 次，其中：协助纠正错误处理（处罚）19 次，参与重大案件、事件

的研究、处理 7 次。对民警和保安员分别进行法律、业务知识的培训共 6 期 900 人次。

2003 年，认真履行对全局各单位的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和对办案工作进行指导与协调的工

作职责，加强对刑事案件及其办案工作的审核、检查。全年共审核刑事案件 533 件。其中重特大

疑难案件 145 件，逮捕 326 人，刑事拘留 241 人，取保候审 52 人，监视居住 24 人，撤销案件 63

件 85 人，移送起诉 79 件 123 人，其他 246 件 321 人。在执法监督和案件审核中，增捕犯罪嫌疑

人 9 名，增诉犯罪嫌疑人 7 名，纠正刑事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62 起，检查认定刑事执法中的执法过

错 1 件，并移送监察部门对责任人作了行政处分，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并派员介入协助

有关侦查部门办理并顺利审结重特大疑难案件 7 起，对 10 起案件进行公安机关内部的立案监督，

纠正了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案件 8 件，不该立案而立案的刑事案件 2 件，使 8 名犯罪嫌疑人被

绳之以法，2 名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通过执法监督和审检把关，刑事案件基本做到不枉不纵，

确保了办案质量，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的肯定。

同年 7 月 20 日起，县公安局开始使用 2002 年版的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这与原来的法律

文书有很大的差别，不仅增加了种类，而且规定的内容更详细，法律性更强，对刑事执法活动提

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许多民警不太适应，造成部分刑事法律文书使用、制作不规范，影响了执

法质量。此前于 7 月 17~20 日分三期对全局执法办案民警进行了新刑事法律文书的制作与使用作

专项培训，确保了法律文书的制作与使用的质量。县公安局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制订出台了《合浦县公安局关于不批捕不起诉案件是否需要复议复核一律呈报审批

的通知》、《关于启用<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格式(2002)版>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合浦县公安

局关于公安行政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11 个规范性文件，为依法办案，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

提高执法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全年共举办法律、业务培训班 5 期，受训民警 1105 人。

是年受理审核局属各执法部门（单位）拟报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案件共 264 件 276 人，其中

上报 196 件 202 人，经上级决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共 192 件 197 人，退案作其他处理 4 件 5 人，

批准率达 97.5%。2884 件 3667 人拟公安行政处罚的案件进行审核把关，保障了行政案件的办案质

量。

2003 年 7 月~2004 年 3 月，根据区、市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对取保候审强制措

施的专项执法检查活动，经自查自纠、督查组检查，整改建制 3 个阶段完成。县公安局制订下发

了《县公安局开展取保候审专项执法检查的实施方案》，成立了由局长苏力辉任组长、副局长莫子

强任副组长，法制、刑侦、督察等部门主要领导任成员的专项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对全局 2000 年

以来的取保候审案件进行专项执法检查。2000 年以来，全局共办理取保候审案件 257 起 347 人。

其中 2000 年度办理 112 件 149 人（人保 47 件 59 人，财保 65 件 90 人，其中丢失材料 6 件 8 人）；

2001 年度办理 62 件 78 人（人保 29 件 33 人，财保 33 件 45 人）；2002 年度办理 54 件 80 人（人

保 32 件 42 人，财保 22件 38 人）；2003 年度办理 29 件 40 人（人保 9 件 9 人，财保 20 件 31 人）。

上述案件对照桂执检办所附《取保候审案件检查统计表》中的 13项违规情况，主要存在没有立案

而取保、不符合取保条件而取保、取保候审期满不解除、案件中断办理、应退而不退保金、应追

究刑事责任而期满后不处理及个别案件卷宗丢失等情况。经逐件复查，已完成整改工作，具体如



下：一、诉讼程序方面的整改：1、对没有立案而办理取保候审措施的 3 件 5 人，已全部补办立案

手续；2、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取保候审的 13 件 14 人，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已分别解除取保撤

案、呈捕等；3、对取保候审后中断对案件的侦查的 28 件 38 人，根据案件，大部分决定继续侦查，

对部分没有继续侦查必要的案件作撤销案件处理；4、对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不解除取保候审措施

的 6 件 6 人，均按要求补办了解除手续或作其他处理。二、保证金收取、管理方面的整改：对应

退还而不退还保证金的 6 人，已按要求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三、放纵犯罪嫌疑人方面的整改：

对应追究刑事责任而期满后不处理的 12 人，已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四、案件丢失情况：全局找

不到案件卷宗 6 件 8 人。对丢失案件的有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要深入查清丢失案件的经过和

原因，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五、取保候审手续不全，缺失部分案件材料方面的整改：

大部分取保材料基本上均已补办齐全，缺少的材料已复印装卷，填好漏填的文书内容，但有少数

案件因为特殊情况而使部分材料无法补办。此次专项执法检查取得了一定成效。

2004 年，共审核刑事案件 569 件，其中重特大疑难案件 92 件，逮捕 154 人，刑事拘留 397

人，取保候审 62 人，监视居住 11 人，撤销案件 112 件 121 人，移送起诉 144 件 185 人，其他 221

件 308 人。在执法监督和案件审核中，增捕犯罪嫌疑人 4 名，增诉犯罪嫌疑人 4 名。纠正刑事执

法中的违法行为 70 起，检查认定刑事执法中的执法过错 1件，并移送监察部门对责任人进行了行

政处分。协助有关侦查部门办理并顺利审结重特大疑难案件 5 起，对 8 起案件进行公安机关内部

的立案监督，纠正了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案件 8 件，不该立案而立案的刑事案件 2 件，使 2 名

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8 名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为贯彻落实公安部和自治区、市公安机关关于开展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工作部署的各项要求，

狠抓执法质量，严格审核把关，主动协调指挥，确保全局的执法质量。全年共举办了 4 期执法质

量业务培训班，受培训民警达 778 人。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执法的有关程序、规定，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并于 4 月 6~7 日分 2 期对全局执法办案民警进行新版的公安行政法律要求的制作与使

用的有关事项专门培训。是年 10 月 11 日起实施的《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及相应的《继

续盘问法律文书格式》与原来的规定和法律文书格式有很大的差别，许多执法民警不适应。为使

执法民警能正确运用继续盘问续查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法履行预防、发现和打击违法犯罪

活动的职责，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于 9 月 15~16 日分 2 期对全局执法办案民警

进行《继续盘问规定》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制作的培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1 月下旬，北海市公

安局考评组对县公安局的执法质量进行考核评议，共抽查案件 62 起，其中刑事案件 30 起，治安

行政案件 30 起，公民控告申诉案件 2 起，总得分 77.3 分，获得达标档次。

同年，受理审核县局属各执法部门（单位）拟报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案件共 293 件 298 人，

其中上报 208 件 210 人，经上级决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共 206 件 208 人，退案作其他处理 2 件 2

人，批准率达 99%。对 1109 件 4332 人拟公安行政处罚的案件进行审核把关，以县公安局为被申请

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18 件，没有被复议机关撤销的现象，办结县局为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 1 件，

依法纠正公安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85 起。

是年，承担应诉任务的行政诉讼案件 5 起，均由法制科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作为局长的委托

代理人出庭应诉，取得件件胜诉的好成绩。受理国家赔偿案件 2 件并依法办结。



2005 年，根据自治区、市、县政法委的部署和要求，针对全县公安队伍管理和执法活动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强队伍教育管理，全面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营造稳定有序的社

会治安环境，县公安局党委决定，从 6 月上旬~11 月下旬，在全局集中开展“规范执法司法行为，

促进执法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制订了《“规范执法司法行为，促进执法司法公正”专项整改

任务的工作方案》下发，方案分五个部分：一、指导思想；二、领导机构：成立了以北海市公安

局副局长、合浦县委副书记兼县公安局局长唐敏为组长，政委、副局长为副组长，政工科、纪监

科、法制股、警务督察大队领导为成员的专项整改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警务督察大

队。并由政委和副局长具体分片负责。三、专项整改重点问题和目标任务：全县公安民警为维护

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从最近公安队伍中出现如“3.25”风门

岭派出所民警潘××、罗××发生冲突事件，“5.20”强制戒毒所民警程学星强奸案等民警违法违

纪案件和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初步查摆情况及人民群众的反映看，在队伍管理和执法活

动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尤其对交警、派出所、刑侦、治安、巡警、户政、外事等部门和容易发生问题的执法环节，认真

加以整改，确保取得实效。要从容易发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

在一些岗位和环节，少数民警甚至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水平低下，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滥用权

力，徇私枉法，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发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岗位和环节

缺乏严密的监督机制和执法行为规范。从近几年全县情况来看，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是，在治安、

交通案件的处理，以及刑事犯罪案件特别的毒品犯罪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比较突出。对此，除加强监督制约外，还必须在内部工作机制上进行完善规范，防止滥用权力

和腐败案件发生。二要从容易发生违规违法办案、执法不文明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

有的民警特权思想严重，伤害群众感情；有的办案不负责任，证据收集马虎，事实认定不清，法

律选用错误，文书制作粗糙，造成错案；有的非法插手经济纠纷，超期、超范围扣押货物不返还；

有的刑迅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等。为此，法制部门对办案质量要严格把关，各单位要制定严格

规范、科学管理办法和具体的处罚办法，明确办章要求，细化办案程序，减少工作粗糙和疏漏产

生的差错。主要在容易发生玩忽职守、执法司法不作为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有的民

警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漠视群众疾苦，对求助不予理睬的“不作为”行为有所滋长。对“不作

为”问题要进行依法打击和整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三要在容易发

生地方、部门保护、违法干预办案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要坚持监督，排除地方和部

门保护主义对执法活动的干扰。各单位不能插手经济纠纷，不以从事招商引资等非执法任务。要

敢于抵制不正当干预并形成抵御不正常干预的工作机制。四、工作方法和步骤：共分三个阶段进

行，集中整改阶段（6 月上旬~7 月下旬）；健全制度阶段（7 月下旬~9 月下旬）；培训考核阶段（9

月下旬~11 月下旬）。五、几点要求：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班子建设，加强

监督检查验收工作等。

县公安局按照整改活动工作方案，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警示教育

活动，集中整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根据中央政法委 4 月 27 日自治区政法委 5 月 23

日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县公安局于 6 月 16 日召开了三层机构领导会议，作了部署，各单位先后



召开了全体民警会议，层层学习贯彻，增强了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组织法制、政工、

纪监和督察等部门，结合自身的实际，对治安、出入境管理、交通管理、刑事犯罪侦查、经济犯

罪侦查及监管等部门和岗位进行检查和调研，特别对强制戒毒所、风门岭派出所、看守所、交警

大队等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进行重点整改，围绕“5.20”强制戒毒所民警程学星强奸案和“3.25”

风门岭派出所民警潘××、罗××发生冲突事件为典型，从 6 月 8 日开始，在全县公安系统深入

开展为期 1 个月的警示教育，举一反三，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对各部门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案件

进行梳理，排查总结。并对公安机关正在进行的“大接访活动”以来接受的信访案件，取保候审

专项执法检查的案件、日常执法监督、执法质量检查案件等 400 多起案件中排查，以明朗全局执

法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仔细分析导致执法问题的根源，进一步明确整改方向，有针对性地制

定整改措施，切实整改，确保取得实效；对大接访中收集的 74 起案件逐案分析梳理，主要存在“案

件查处不及时、案件久拖不决、该立案不立案、服务意识不到位”等具体的执法问题，县公安局

将这些问题结合具体个案向各部门下发，责令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立即整改；从取保候审专项执法

检查所排查的 257 起取保候审案件，提出了八项整改措施，取保候审没有立案而采取取保候审的，

全部补办立案法律手续；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取保，该撤案的撤案，该解除的解除；案件中断

办理的，督促相关部门和个人继续办理；部分案件期满不解除取保均已依法办理了相应的法律手

续；应退而不退保金的案件已退保；应追究刑事责任而期满后不处理案件的已采取相应措施；部

分案件找不到案件卷宗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对民警深入开展强化公

正严格执法教育，建章立制，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对 2004 年执法质量考核的 62 起案件进行排查，

做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向局属各单位下发。对全局存在的 7 种执法问题，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

押、刑讯逼供；量罚失公正；执法不文明，态度粗暴；执法过程不符合法定条件及程序；法律文

书制作不规范；错误扣押或扣押后不作处理；该立案而不立案、案件查处不及时或久拖不办等问

题也制定措施，进行整改。对发现问题的部门和个人责令有错必改，有错必纠；落实整改目标和

责任人，要求自责自纠，自我整改；组织民警进行法律和业务知识培训，全年共举办培训班 5 期，

受培训民警共 1251 人（次），并于 9 月 13~14 日分期对办案民警进行法律文书的制作与使用的专

项培训，加强民警宗旨教育，提高民警执法为民的政治意识，完善各种审批和监督机制。

经半年多来“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开展，全县公安机关执法行为

进一步规范，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增强了执法为民思想意识，工作作风明显好

转，社会各界对全局公安执法和公安队伍建设的满意度有较大的提高。12 月上旬，北海市公安局

考评组对县公安局的执法质量进行考核评议，取得 78.6 分的成绩，获得达标档次。

同年，共审核刑事案件 489 件，其中重特大疑难案件 103 件，逮捕 181 人，刑事拘留 315 人，

取保候审 57 人，监视居住 6 人，撤销案件 41 件 56 人，移送起诉 198 件 251 人，其他 232 件 297

人。在执法监督和案件审核中，增捕犯罪嫌疑人 1 人，增诉犯罪嫌疑人 1 人，纠正刑事执法中的

违法行为 12 起。介入协助有关侦查部门办理并顺利审结特大疑难案件 3 起，对 11 起案件进行公

安机关内部的立案监督，纠正了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案件 10 件，不该立案而立案的刑事案件 1

件，使 10名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1 名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做到不枉不纵，确保办案质量。

是年，受理审核县公安局属各执法部门（单位）拟报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案件共 229 件 231



人，其中上报 191 件 192 人，经上级决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共 189 件 190 人，退案作其他处理 2

件 2 人，批准率达 99%。对 5168 件 6327 人拟公安行政处罚的案件进行审核把关。办理以县局为被

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3 件，没有被复议机关撤销的现象。办理县局为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 5

件，并依法办结。承担应诉任务的行政诉讼案件 4 件，件件胜诉。受理国家赔偿案件 2 件，并依

法办结。

2006 年，主要审核治安行政案件和其他案件，全年共审核案件 1208 件。受理和审核局属各执

法部门（单位）拟报劳动教养案件 97 件 97 人，其中上报 94 件 94 人，经上级决定劳动教养 92 件

92 人，退案作其他案件处理 3 件 3 人，批准率达 99%。办理以县公安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

件 3 件，其中一件由上级部门撤销变更；办理县公安局为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 3 件，严格依法

办理。

全年共举办 4 期执法质量业务培训班，受培训民警 876 人。

12 月经北海市公安局考评组对县公安局的执法质量进行考核评议，成绩为 78.6 分，获得达标

档次。

2007 年，共审核刑事案件 23 件 36 人，其中重特大疑难案件 19 件 28 人，逮捕 18 人，刑事拘

留 21 人，取保候审 9 人，监视居住 2 人，撤销案件 3 件 3 人，移送起诉 7 件 12 人，其他 2 件 2

人。在执法监督和案件审核中，增捕犯罪嫌疑人 1 人，增诉犯罪嫌疑人 2 人。纠正刑事执法中违

法行为 16 起。对 6 起案件进行内部立案监督，纠正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案件 5件，不该立案而

立案的刑事案件 1 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1名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同年 9 月介入办

理庞德贵控告肖文云、黎世凤夫妇诈骗共 20 余万元砖机款一案（3 月立案，属久拖未结的疑难案

件）。参与协调审讯、调查取证等侦查工作。查清控告人庞德贵与犯罪嫌疑人肖文云、黎世凤合作

联营水泥制件生产线，在购进砖机时，肖文云用虚构部分事实，夸大虚报购机价格的方法，欺骗

庞多出资 2.45 万元的案情，查明庞在向公安机关控告中在诈骗数额方面严重失实的深度事实，根

据双方财产尚未分割，砖机属双方共有的具体情况，适时提出该案是诈骗未遂，按照刑法和司法

解释，不认为是犯罪，县公安局依法作出了销案决定，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和解。该案成功办结。

通过审核把关，从中纠正行政错案 3 件 5 人、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68 起（次）、行政不当

行为 122 起（次）。当事人黄汝龙多方向各级党政司法机关申诉其于 2003 年间，被县公安局连续 3

次分别以扰乱码头秩序、殴打他人和扰乱机关秩序为由各处以行政拘留 15日，合并执行行政拘留

45 日的治安案件一案（见信访章），其中扰乱机关秩序治安拘留 1 5 天确属错案，依法纠正。

结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三考”活动，组织开展公正执法检查活动。对局属各办案部门（单

位）2006 年 11 月~2007 年 5 月期间办理的 950 件刑事案件，1500 件治安行政案件，29 件信访案

件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并进考评、考查）。重点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上级批示督办的案件、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提议点评的案件和群众多次上访投诉的“四类”案件进行检查。对各办案部

门（单位）的接处警、执法档案建立和档案管理情况进行评分，并将综合得分和个案具体情形和

各部门优胜劣差情况在全局范围内通报，以督促各办案部门（单位）的执法办案工作。

11月经北海市公安局年度执法质量考核评议，成绩为 100.01 分，获达标档次。

2008 年，共审核刑事案件 111 件 132 人，其中重特大疑难案件 38 件 55 人，逮捕 27 人，刑事



拘留 30 人，取保侯审 10 人，监视居住 2 人，撤销案件 4 件 4 人，移送起诉 9 件 14 人，其他 2 件

2 人。在执法监督和案件审核中，增捕、增诉犯罪嫌疑人 2 人，纠正刑事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23 起

（次）。对 8 起案件进行内部立案监督，纠正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案件 7 件，不该立案而立案的

刑事案件 1 件，7 名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1 名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通过审核把关，纠正行政错案 4 件 5 人、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75 起（次）、行政不当行为

131 起（次）。

7 月 20 日~8 月 20 日，组织力量对局属 36 个办案单位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2008 年 6 月 20

日办理的案件 910 件（其中刑事案件 301 件，治安行政案件 609 件），和建立单位及其民警执法档

案的情况进行复评、复查。制订整改方案下发，责令办案单位发现有问题的个案必须通案纠正，

该找承办民警戒勉，汲取教训的找民警谈话或发现有突出违法错误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责令

限期纠正。

11月经北海市公安局年度执法质量考核评议，总分为 93 分，获达标档次，其中案件考评分为

71.9 分，为北海市一县三区案件考评成绩第一。

举办法律、业务培训班 2 期，对局属各执法部门（单位）民警进行培训，受培训民警 732 人。

附：部分年度县公安局抓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统计表。



合浦县公安局部分年度抓获违法犯罪人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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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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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858 141 771 925 21 764 482 34 4 26 1 8 169 40 2622 1858

1999 1342 101 732 464 27 525 355 5 6 25 1 92 41 1 2015 3413

此年数字

为 1~8 月

合计数

2000 999 98 899 2 6969 645 69 4 645 4838 5 10 171 58 1 7022 8604 1637

2001 2251 445 367 1392 47 895 667 6 2 36 1 113 70 800 2346

2002 1948 221 465 1205 57 5302 567 176 1 670 3661 60 167 7038 7119 1817

2003 1334 336 490 465 43 4051 596 190 6 613 2624 1 3 18 5304 5395 1344

2004 1786 807 131 779 69 3395 659 191 613 1898 3 36 3462 5249 1854

2005 559 181 35 57 6 4565 605 188 600 3117 55 4615 6786 2111

2006 446 473 53 11 2767 416 82 9 377 1740 13 130 2746 4927 2771

2007 514 513 48 12 2883 542 162 438 1664 77 2966 5897 2886

2008 583 518 40 3 3201 609 89 359 2144 506 3645 6758 3709

2009 708 618 129 33 763 4 328 1850 35 275 3214 6319 3255



第三节 出庭应诉

1999~2005 年，县公安局承担应诉任务的行政诉讼案件共 26 件，全部胜诉。其中几件略述如

下：

陆源行政诉状案

2003 年 10 月 14 日，合浦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收到申请人陆源不服合浦县公安局作出

的行政拘留 15 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向合浦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复

议机关已决定立案受理。并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交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书副本之日起 1 日内，向县政府复议机构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

料，并提出答辩书。同年 10 月 17 日，合浦县人民政府下发行政复议决定书载：决定书中申请人

称：2003 年 9 月 23 日，合浦县公馆人民医院以申请人提前签退下班为由向其发了一份处罚通知书。

申请人认为自己没有提前签退下班，受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便找院长唐余金说明情况，要

求对此事进行检查并撤销对其的处罚。9 月 29 日上午 9 时，申请人再次到院长办公室要求调查核

实并撤销该处罚，后遇到同院的防保科长廖集松，被廖集松和“亚李大”殴打，致头部、腰部受

伤，嘴鼻流血，昏倒在地，然后在 10 月 4 日被处以治安拘留 15 天的行政处罚。申请人认为自己

的行为没有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而被申请人偏听偏信，没有全面客观地调查有关事实，对其实行

拘留是错误的，要求复议机关撤销合公治裁字[2003]第 010932 号处罚裁决书。被申请人答复称：

申请人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的事实清楚，申请人认为其没有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而被处罚

是错误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对申请人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

容适当，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合公治裁字[2003]第 010932 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县政府复

议机关经复议查明认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持菜刀对他人进行威胁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合浦县公安局合公治裁字[2003]第 010932 号治安管理

处罚裁决。

2003 年 10 月 26 日，陆源向合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状，诉讼请求撤销合公治裁字[2003]

第 010932 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法制科科长）、莫传晶（民警）

代表县公安局出庭应诉。合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12 月 30 日作出判决：维持被告合浦县公安局

合公治裁字[2003]第 010932 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驳回原告陆源的诉讼请求。

2004 年 1 月 26 日，陆源派人又向北海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合浦县人民法院

(2003)合行字第 26 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合浦县公安局合公治裁字[2003]第 010932 号《治安管理

处罚裁决书》。合浦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法制科科长）、莫传晶（民警）代表县公安局进

行出庭应诉。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同年 4 月 8 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谭琼行政诉状案

2004 年 4 月 2 日，北海市公安局下发《行政复议决定书》载：申请人谭琼因不服被申请人合

浦县公安局 2004 年 2 月 14 日作出的合公（治）决字[2004]第 241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于 2004

年 3 月 26 日向本局提出复议申请，本局依法受理了该复议申请。经审理查明，2004 年 2 月 14 日，

合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因办案需要，依法传唤谭琼到国保大队办公室协助调查，谭琼在办公室里

辱骂民警，将民警冲给她的茶水打倒，并打民警钟某一巴掌，踢其右大腿 2 脚，致使调查工作无

法正常进行。当日，合浦县公安局以“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为由，对谭琼作出治



安拘留 15 日的处罚决定。本局认为，申请人谭琼的行为已构成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原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决定维持合浦县公

安局作出的合公（治）决字[2004]第 241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同年 4 月 12 日，谭琼向合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状，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 2004 年 2

月 14 日作出的合公（治）决字[2004]第 241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和北海市公安局于 2004 年 4 月 2

日作出的北公行复字[2004]第 10 号行政复议决定。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法制科科长）、

吴日海（法制科副科长）代表县公安局出庭应诉。合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7 月 28 日作出判决，

维持合浦县公安局合公（治）决字[2004]第 241 号行政处罚决定。

同年 8 月 18 日，谭琼不服又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状，上诉请求撤销合浦县人民

法院于 2004 年 7 月 28 日作出的(2004)合行初字第 25 号行政判决。合浦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

强（法制科科长）出庭应诉。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光喜行政赔偿诉状案

2004 年 8 月 16 日，合浦县公安局收到申请人黄光喜提出的违法扣押财物的行政赔偿申请，经

依法审查决定予以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同年 10 月 10 日，合浦县公安局下发行政赔偿决定书，

对黄光喜提出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扣押措施赔偿请求作出下列决定：赔偿申请人黄光喜因被违法扣

押财产损失 2417 元（其中修理费 750 元，拖拉机折旧费 1667 元）。

原告黄光喜不服合浦县公安局作出的合公行赔字[2004]第 1 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于 2004

年 11 月 24 日向合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法制科科长）

出庭应诉，合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 年 12 月 27 日，原告驾驶自有的广西 EB7844 号大型

拖拉机在乌家至西场 7km+600m 公路处发生交通事故。合浦县交警大队于 2003 年 1 月 14 日以第

021227 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原告负次要责任，后因被害人医治无效死亡。交警大

队于 2003 年 2 月 14 日，在没有法律依据和无办理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原告的“广西 EB7844 号”

大型拖拉机扣押至 2004 年 2 月 5 日才归还。归还时，原告共用去的修理费 750 元。2004 年 6 月

14 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确认交警大队扣押该车的行为违法，被告于 2004 年 7 月 23 日以合公确认

字[2004]第 2 号《确认侵权行为违法性决定书》，确认交警大队扣押车的行为违法。原告于 2004

年 8 月 16 日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运费、机耕费、修理费、保险金共 139199.92 元。

被告依据原先提供的 2 张修理发票共 750 元，依据原告主张大型拖拉机价值 25000 元，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拖拉机禁用与报废》使用年限按 15年计(25000÷15≈1667)，扣押该车的 1

年的折旧费为 1667 元。被告决定赔偿给原告因被违法扣押车辆的损失 2417 元（其中修理费 750

元、折旧费 1667 元）。合浦县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合浦县公安局赔偿给原告黄光喜车辆

修理费 750 元，车辆折旧费 1667 元，判决后 10 天内一次付清。二、驳回原告黄光喜的其他赔偿

请求。

2005 年 3 月 16 日，黄光喜不服，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合

浦县人民法院(2005)合行初字第 2 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依法改判由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

141842.20 元。合浦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法制科科长）、莫传晶（民警）出庭应诉，经北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6~2008 年，法制股承担应诉任务，2006 年 4 件，2007 年 7件；2008 年 5 件，均胜诉。

受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2006 年 2 件；2007 年 1 件；2008 年 2 件，均依法办理。


